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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价短期内涨幅较大，存在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本公司股票在2021年12月27日、12月28日、12月29� 日、12月30日连续四个交易日内

日收盘价格涨停，累计偏离上证指数39.99%，累计偏离水泥行业指数37.22%，累计换手率

达30.7%。 截至2021年12月30日本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较2021年12月26日收盘价格累计涨

幅达46.44%，公司当前市盈率显著高于水泥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

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最近一期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同比下滑风险

2021年1-9月，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4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17.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4.12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9.25%。

●子公司尖峰药业及上海北卡经营业绩下滑风险

2020年，尖峰药业实现归母净利润1,858.85万元，较2019年下降17.24%，上海北卡实

现归母净利润-2,542.26万元，较2019年下降35.22%。 2021年前三季度，尖峰药业实现归

母净利润497.0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3.09%，上海北卡实现归母净利润-1,674.01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258.44%。

●现有专利收率较低，成本偏高

上海北卡早期发明的“卡隆酸酐的新合成方法” 的专利（专利号：ZL201010609467.

8）的工艺路线收率较低，成本偏高，不具有竞争优势。

●卡隆酸酐的销售收入占比较小、毛利率低，不会对本公司2021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

大影响

2021年度上海北卡的卡隆酸酐（别名：卡龙酸酐）销售收入约为本公司2020年度销售

总收入的0.39%，销售客户全部为国内客户，本公司无法确定客户的用途。 销售毛利率低于

5%（未经审计），低于本公司2020年度净利润0.1%，不会对本公司2021年度经营业绩产生

重大影响。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尖峰集团” 或“本公司” ）近期股票交易出现

大幅度波动，2021年12月29�日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12月30日，本公司股票

价格再次以涨停价收盘。 公司现对有关事项和风险说明如下，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

场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公司股价短期内涨幅较大，存在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本公司股票在2021年12月27日、12月28日、12月29� 日、12月30日连续四个交易日内

日收盘价格涨停，累计偏离上证指数39.99%，累计偏离水泥行业指数37.22%，累计换手率

达30.7%。 截至2021年12月30日本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较2021年12月26日收盘价格累计涨

幅达46.44%，公司当前市盈率显著高于水泥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

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最近一期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同比下滑风险

目前，本公司日常经营情况及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行业分类指引》规定，本公司归属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0）。 本公司2021年1-9月合并

财务报表营业收入25.81亿元，其中建材行业营业收入为13.08亿元，占比50.68%；医药行业

营业收入为9.52亿元，占比36.88%。 2021年1-9月，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4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7.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4.12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25%。

三、子公司尖峰药业及上海北卡经营业绩下滑风险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尖峰药业” ）于2018年1月以

收购股份和增资的方式控股了上海北卡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北卡” ），目前

尖峰药业持有上海北卡61.48%股权。 近年来，国家不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随着两票

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带量集中采购等政策的不断推进，药品价格大幅降低，医药行业营

业收入增速下降。2020年，尖峰药业实现归母净利润1,858.85万元，较2019年下降17.24%，

上海北卡实现归母净利润-2,542.26万元，较2019年下降35.22%。2021年前三季度，尖峰药

业实现归母净利润497.01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83.09%， 上海北卡实现归母净利润-1,

674.0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58.44%。 子公司尖峰药业及上海北卡经营业绩下滑对本公

司的整体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四、现有专利收率较低，成本偏高

上海北卡在尖峰药业收购前，于2013年3月出让了“蒈醛酸内酯、卡龙酸、卡龙酸酐及

其关键中间体的新合成方法”的生产专利（申请号：2011102478118），目前已不持有该专

利，在使用该项专利时，需获得专利持有人的授权。 另，上海北卡早期发明的“卡隆酸酐的

新合成方法”的专利（专利号：ZL201010609467.8）的工艺路线收率较低，成本偏高，不具

有竞争优势。

五、卡隆酸酐的销售收入占比较小、毛利率低，不会对本公司2021年度经营业绩产生

重大影响

2021卡隆酸酐年度上海北卡的卡隆酸酐（别名：卡龙酸酐）销售收入约为1260.37万

元，约为本公司2020年度销售总收入的0.39%；销售客户全部为国内客户，公司无法确定客

户的用途，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卡隆酸酐的销售毛利率低于5%（未经审计），低于本公司

2020年度净利润0.1%，不会对本公司2021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有关公司信息以公

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提高风险意

识，切忌盲目跟风。

特此公告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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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股票于

2021年12月27日、28日、29日、30日连续4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累计涨幅较大。根据wind资

讯发布的数据，上证指数12月27-30日的涨幅是0.03%，公司股票同期涨幅是44.68%，累计

偏离上证指数达44.65%，公司股票短期涨幅严重高于同期上证指数，但公司基本面没发生

重大变化，也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

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主要从事食品添加剂、化学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饲料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是为食品加工、医药制造、饲料加工等相关企业提供生产原料。目前，公司没有生产与卡

龙酸酐、利托那韦等相关的中间体产品，主营业务和产品结构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公司已披露事项外，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股票于2021年12月27日、28日、29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公司已于2021年12月30日披露了《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69）。2021年12月30日公司股票价格再次涨停。鉴

于短期内公司股票价格波动较大，公司现对有关事项和风险说明如下，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决策，注意风险，审慎投资。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1年12月27日、28日、29日、30日连续4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累计涨幅

较大。根据wind资讯发布的数据，上证指数12月27-30日的涨幅是0.03%，公司股票同期涨

幅是44.68%，累计偏离上证指数达44.65%，公司股票短期涨幅严重高于同期上证指数，可

能存在二级市场炒作的风险。

公司股票12月30日换手率为11.68%，高于前5个交易日的平均换手率8.61%；但公司

基本面没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

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内部生产经

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公司的重大资

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

产重组、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也未涉及

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

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利巴韦林原料药为公司的产品之一，属于下游制药企业的原材料，其产品的最终

用途由下游企业来安排。2021年1-9月利巴韦林原料药的营业收入约为467万元，占公司总

营业收入低于1%，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极小，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公司近年未

对该产品进行新产能的投入，目前客户也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 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久凌制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四川久凌” ） 从事

CMO生产医药中间体，下游产品由原料药和制药企业所控制，目前产品尚无专利，且主要

客户均为国内客户，也没有生产与卡龙酸酐、利托那韦等相关的中间体产品。 2021年四川

久凌除进行环保设施升级改造，以及一些零星的技术改造项目，并未投资新的产线，其总体

生产规模目前也没有变化。 2021年度前五大客户与往年度相比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同比业绩下降。公司于2021年10月26日披露了《2021年第三

季度报告》，2021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82,488.36万元，同比增长2.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226.01万元，同比下降28.79%。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上述

指定网站、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

投资。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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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1

年12月24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21年12月30日上午9点整召开。本次会

议通过通讯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6人，实到董事6人，其中独立董事2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唐咏群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于2020年8月12日向南京健智聚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智聚合） 转账4000万元，

2020年8月13日健智聚合将前述款项转回至我公司。 经核实：该笔转账款项停留健智聚合账户一天的时

间内，健智聚合未进行任何账户操作、未使用该笔资金进行任何交易，健智聚合及其实际控制人黄锡伟

先生未借此获得任何利益。

此外，公司已经于2021年8月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了公司收购健智聚合100%股权的议案。 目前公司已经完成了健智聚合股东变

更的工商事项， 健智聚合目前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转账行为最终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

益，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公司将加强对《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学习，深刻吸取教训，严格遵循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要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公司信息

披露义务及时、准确的履行，坚决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利益，实现公

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表决结果：同意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黄锡伟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三、本次会议公司董事对补充确认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意见如下：

1、公司将吸取教训，加强法规以及内部执行力的培训，今后杜绝发生此类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

规的要求， 关联交易事项必须在履行必要程序后按照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及时披露并在年度报告

中披露。

2、公司今后将更加谨慎，怀着对法律法规的敬畏之心、树立良好的上市公司形象，将本次事件对上

市公司声誉造成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3、公司将积极改正、严格执行监管机构的整改要求，加强与监管单位的沟通交流。

特此公告。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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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1

年12月24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会议于2021年12月30日上午10点整召开。 本次

会议通过通讯的方式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祖清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补充确认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于2020年8月12日向南京健智聚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智聚合） 转账4000万元，

2020年8月13日健智聚合将前述款项转回至我公司。 经核实：该笔转账款项停留健智聚合账户一天的时

间内，健智聚合未进行任何账户操作、未使用该笔资金进行任何交易，健智聚合及其实际控制人黄锡伟

先生未借此获得任何利益。

此外，公司已经于2021年8月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了公司收购健智聚合100%股权的议案。 目前公司已经完成了健智聚合股东变

更的工商事项， 健智聚合目前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转账行为最终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

益，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公司将加强对《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学习，深刻吸取教训，严格遵循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要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公司信息

披露义务及时、准确的履行，坚决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利益，实现公

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表决结果：同意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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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8月3日披露了《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经《江苏证监局关于对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1]168

号指出公司在依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在《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中披露南京健思信息科技企业（有

限合伙）、南京健礼信息科技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关联方，信息披露不准确。 现公司对《对外投资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作出以下更正。

1.重要内容提示

原公告中披露的内容为：

“投资标的名称：南京健智聚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

交易简述：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健友股份” ）拟出资购买目标公

司100%股权，出资总额1,500万元，其中目标公司的现股东黄锡伟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直接持有目

标公司63.60%的股权，涉及关联交易金额954万元；南京健思信息科技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关联法

人，直接持有目标公司10.67%的股权，涉及关联交易金额160万元；南京健礼信息科技企业（有限合伙）

为公司关联法人，直接持有目标公司10.67%的股权，涉及关联交易金额160万元。

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截止本次关联交易审议前12个月内，公司与黄锡伟先生实际

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0元、公司与南京健思信息科技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健思信息” ）实际

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0元、公司与南京健礼信息科技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健礼信息” ）实际

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0元。 ”

现更正为：

“投资标的名称：南京健智聚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

交易简述：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健友股份” ）拟出资购买目标公

司100%股权，出资总额1,500万元，其中目标公司的现股东黄锡伟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直接持有目

标公司63.60%的股权，涉及关联交易金额954万元。

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截止本次关联交易审议前12个月内，公司与黄锡伟先生实际

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0元。 ”

2.一、关联交易概述中第一段及第二段

原公告中披露的内容为：

“为了进一步实现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公司拟出资1,500万元购买目标公

司100%的股权。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交易对方黄锡伟先生为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因此黄锡

伟先生系公司的关联方；交易对方健思信息合伙人之一为黄锡伟先生，因此健思信息系公司的关联方；

交易对方健礼信息合伙人之一为黄锡伟先生，因此健礼信息系公司的关联方。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过去12个月内，截止本次关联交易审议前12个月内，

公司与黄锡伟先生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0元、 公司与健思信息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0

元、公司与健礼信息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0元。 ”

现更正为：

“为了进一步实现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公司拟出资1,500万元购买目标公

司100%的股权。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交易对方黄锡伟先生为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因此黄锡

伟先生系公司的关联方。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过去12个月内，截止本次关联交易审议前12个月内，

公司与黄锡伟先生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0元。 ”

3.二、关联方及其他交易方的基本情况

原公告中披露的内容为：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黄锡伟的基本情况

姓名：黄锡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履约能力分析：黄锡伟先生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健思信息的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委派代表：顾恺

执行事务合伙人：顾恺

注册资本：16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07-19

注册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黄山岭路86号

主要办公地点：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黄山岭路86号

经营范围：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研发、技术服务；通信设备销售、调试、维护等（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黄锡伟、黄林、曹晓华、江秋玉、于建平、顾恺、王永其

履约能力分析：健思信息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 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3、健礼信息的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委派代表：顾恺

执行事务合伙人：顾恺

注册资本：16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07-20

注册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黄山岭路86号

主要办公地点：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黄山岭路86号

经营范围：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研发、技术服务；通信设备销售、调试、维护等（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黄锡伟、周文晖、邵一文、赵懿敏、陆志强、曲清、陆本乐、顾恺

履约能力分析：健礼信息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 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二）其他交易方基本情况

1、顾恺的基本情况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南京健智聚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履约能力分析：顾恺先生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蒋恩生的基本情况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南京健智聚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履约能力分析：蒋恩生先生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王海亮的基本情况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南京健智聚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员工

履约能力分析：王海亮先生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

现更正为：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黄锡伟的基本情况

姓名：黄锡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履约能力分析：黄锡伟先生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其他交易方基本情况

1、顾恺的基本情况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南京健智聚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履约能力分析：顾恺先生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蒋恩生的基本情况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南京健智聚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履约能力分析：蒋恩生先生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王海亮的基本情况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南京健智聚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员工

履约能力分析：王海亮先生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健思信息的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委派代表：顾恺

执行事务合伙人：顾恺

注册资本：16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07-19

注册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黄山岭路86号

主要办公地点：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黄山岭路86号

经营范围：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研发、技术服务；通信设备销售、调试、维护等（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黄锡伟、黄林、曹晓华、江秋玉、于建平、顾恺、王永其

履约能力分析：健思信息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 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5、健礼信息的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委派代表：顾恺

执行事务合伙人：顾恺

注册资本：16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07-20

注册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黄山岭路86号

主要办公地点：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黄山岭路86号

经营范围：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研发、技术服务；通信设备销售、调试、维护等（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黄锡伟、周文晖、邵一文、赵懿敏、陆志强、曲清、陆本乐、顾恺

履约能力分析：健礼信息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 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

4.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中第10点

原公告中披露的内容为：

“10、本次交易前，仅健智聚合在册股东黄锡伟先生、健思信息、健礼信息为公司关联方，公司与健

智聚合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现更正为：

“10、本次交易前，仅健智聚合在册股东黄锡伟先生为公司关联方，公司与健智聚合其他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

5.九、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中（三）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原公告中披露的内容为：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为了进一步实现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公司拟出资1,500万元购买健智聚合

100%的股权。 交易对方为健智聚合的现全体股东，其中黄锡伟先生、健思信息、健礼信息系公司的关联

方，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

现更正为：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为了进一步实现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公司拟出资1,500万元购买健智聚合

100%的股权。 交易对方为健智聚合的现全体股东，其中黄锡伟先生系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对外投资构成

关联交易。 ”

除上述内容更正外，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

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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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二〇二一年度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

12月27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并于2021年12月30日在公司十一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

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曾挺毅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下设的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因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发生变化，相应调整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独立董事程文文先生、刘大进先生、董事李植煌先生担任委员，由程文文先

生担任主任委员。

其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构成不变。

三、备查文件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二〇二一年度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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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 、“公司” ）接到通知，公司已签订以下14项担保的

合同：

1、公司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广州信达点钢

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点钢”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700万元的融资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2、公司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厦门市信达安

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安”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申请33,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3、公司已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信达安向中国进出口银行

厦门分行申请26,4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4、公司已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信达安

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4,2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5、公司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信达安向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5,5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6、公司已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信达安

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9,2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7、公司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矿业

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矿业”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5,100万元的融资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8、公司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贸

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国贸汽车集团”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申请20,

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9、公司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开元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西岸中邦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岸中邦”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开元支行申请3,000万元的

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10、公司已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福清信达通宝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清通宝”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5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期限6个月。

11、公司已与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香港信达诺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信达诺” ）向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8,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期限5年。

12、公司已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签订《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

协议》，为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半导体” ）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申请5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13、 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开元支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国贸启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启泰”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开元支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14、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已与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

公司厦门信达通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通福” ）向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申请4,000万

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1年1月4日召开的二〇二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

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对前述10家子公司的担保情况如下：

2021年度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额度情况

被担保方 公司类别

年度审议通过的总担

保额度

被担保方本次使

用的担保额度

尚在担保期限内的

担保余额

剩余2021年度内可

用担保额度

信达国贸汽

车集团

资产负债率 高 于

70%的全资子公司

人民币350,000万元

+美元69,800万元

20,000万元

人民币163,930�万

元+美元1,300万

元

人民币186,070�万

元+美元68,500万

元

西岸中邦 3,000万元

福清通宝 500万元

香港信达诺 8,000万元

信达半导体 500万元

国贸启泰 1,000万元

信达通福 4,000万元

广州点钢

资产负债率 高 于

70%的控股子公司

人民币110,000万元 700万元 人民币18,700万元 人民币91,300万元

信达安

资产负债率 低 于

70%的控股子公司

人民币240,000万元

33,000万元

人民币159,749.10

万元

人民币80,250.90万

元

26,400万元

14,200万元

5,500万元

19,200万元

信达矿业 5,100万元

注：资产负债率以被担保方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表或者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孰高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广州信达点钢供应链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4月7日

注册地：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创大道2707号2204房

法定代表人：姜峰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化工产品批发（危险化学品除外）；矿山机械销售；贸易代理；佣金代理；商品寄卖（寄卖许可

类商品的，需取得相应许可文件方可经营）；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该公司51%股权，福建腾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49%股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11,045.34万元，负债总额8,653.11万元，净资产2,392.23

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52,484.40万元，利润总额494.83万元，净利润370.43万元。 截至2021年11月30日

（未经审计），资产总额48,373.42万元，负债总额45,042.03万元，净资产3,331.39万元；2021年1-11月，营业

收入222,805.04万元，利润总额1,252.22万元，净利润939.16万元。 广州点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厦门市信达安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年11月30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901-6单元

法定代表人：姜峰

注册资本：7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1、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2、批发：煤炭制品、焦炭制品；3、其他法律、法规未禁止或未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该公司55%股权，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45%股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249,445.39万元，负债总额151,373.94万元，净资产98,

071.46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460,619.26万元，利润总额9,557.08万元，净利润7,216.24万元。截至2021年

11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227,095.79万元，负债总额134,819.22万元，净资产92,276.57万元；2021年

1-11月，营业收入403,272.72万元，利润总额12,793.93万元，净利润9,700.77万元。 信达安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3、厦门信达矿业资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8月10日

注册地：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汀溪一里148号之三十一

法定代表人：陈德银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

机械设备租赁；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金属制品销售

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51%股权，云南曲靖呈钢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49%股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20,739.95万元，负债总额468.21万元，净资产20,271.74

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21,899.61万元,利润总额362.32万元，净利润271.74万元。 截至2021年11月30日

（未经审计），资产总额44,145.74万元，负债总额22,561.83万元，净资产21,583.92万元；2021年1-11月，营

业收入923,428.89万元，利润总额1,725.02万元，净利润1,293.76万元。 信达矿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2年2月1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B栋21层

法定代表人：黄俊锋

注册资本：43,788.426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五金零售；汽车租赁（不含营运）；商务信息

咨询；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其他日用品零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该公司99.62%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0.38%股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425,867.44万元，负债总额330,453.33万元，净资产95,

414.11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1,829.71万元，利润总额-292.42万元，净利润-390.63万元。 截至2021年11

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233,596.55万元，负债总额139,971.22万元，净资产93,625.33万元；2021年

1-11月，营业收入1,688.03万元，利润总额-1,807.82万元，净利润-2,055.75万元。 信达国贸汽车集团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5、厦门西岸中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4月19日

注册地：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南海三路1189号

法定代表人：罗耀煌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零售；机动车维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批发；汽车零配件批发；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

售（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品）；其他日用品零售；社会经济咨询（不含金融业务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汽车

租赁（不含营运）；二手车鉴定评估服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8,988.75万元，负债总额7,862.38万元，净资产1,126.36

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20,545.71万元，利润总额-43.93万元，净利润-89.01万元。 截至2021年11月30日

（未经审计），资产总额8,518.36万元，负债总额7,519.31万元，净资产999.05万元；2021年1-11月，营业收入

17,402.35万元，利润总额-119.82万元，净利润-127.32万元。 西岸中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福清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年6月23日

注册地：福清市海口镇洋坂村

法定代表人：刘晓淘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二手车经销；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

销售；润滑油销售；轮胎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日用品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信达汽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60%股权，公司持有该

公司40%股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6,830.57万元，负债总额9,251.88万元，净资产-2,421.32

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18,903.99万元，利润总额82.57万元，净利润82.57万元。 截至2021年11月30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6,288.97万元，负债总额7,608.43万元，净资产-1,319.46万元；2021年1-11月，营业收入

25,398.46万元，利润总额1,101.86万元，净利润1,101.86万元。 福清通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香港信达诺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年7月21日

注册地：FLAT/RM� C� 32/F� LIPPO� CENTRE� TOWER� 1� 89� QUEENSWAY� HK

注册资本：2,000万美元

主营业务：进出口贸易。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12,263.38万美元，负债总额8,088.78万美元，净资产4,

174.61万美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31,794.03万美元，利润总额-35.02万美元，净利润-28.77万美元。 截至

2021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19,076.35万美元，负债总额14,256.11万美元，净资产4,820.24

万美元；2021年1-11月，营业收入53,909.22万美元，利润总额773.21万美元，净利润645.63万美元。 香港信达

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厦门信达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4月29日

注册地：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洪溪南路12号

法定代表人：高新颜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公司资产总额22,422.51万元， 负债总额18,670.70万元， 净资产3,

751.81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12,455.23万元，利润总额-3,040.88万元，净利润-3,040.88万元。 截至2021

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28,569.86万元，负债总额25,124.83万元，净资产3,445.03万元；2021

年1-11月，营业收入17,364.49万元，利润总额-306.79万元，净利润-306.79万元。 信达半导体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9、厦门国贸启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3月13日

注册地：厦门市同安区同集南路3131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租赁服务（不含出版物出租）；汽车旧车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汽车零配

件零售；二手车经销；科技中介服务；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2,772.60万元，负债总额2,193.16万元，净资产579.44万

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8,602.63万元，利润总额-256.43万元，净利润-256.43万元。 截至2021年11月30日

（未经审计），资产总额1,207.28万元，负债总额1,061.02万元，净资产146.26万元；2021年1-11月，营业收入

4,811.39万元，利润总额-433.18万元，净利润-433.18万元。 国贸启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厦门信达通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8月27日

注册地：厦门市同安区同集北路567号

法定代表人：陈秉跃

注册资本：8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品牌汽车（九座及以下乘用车）零售；保险经纪与代理服务(机动车辆保险)；其他车辆零售；二

手车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摩托车零售；摩托车零配件零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汽车维护与保养（不含维修

与洗车）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公司资产总额3,398.31万元， 负债总额4,528.51万元， 净资产-1,

130.20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5,713.41万元，利润总额-426.52万元，净利润-426.52万元。 截至2021年11

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3,695.68万元，负债总额4,420.78万元，净资产-725.10万元；2021年1-11月，

营业收入16,812.22万元，利润总额405.10万元，净利润405.10万元。 信达通福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对手方名称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期限

厦门信达

广州点钢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700万元 700万元融资额度 1年

信达安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 33,000万元 33,000万元融资额度 1年

信达安 中国进出口银行厦门分行 26,400万元 26,400万元融资额度 1年

信达安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4,200万元 14,200万元融资额度 1年

信达安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5,500万元 5,500万元融资额度 1年

信达安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9,200万元 19,200万元融资额度 1年

信达矿业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5,100万元 5,100万元融资额度 1年

信达国贸汽车集团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 20,000万元 20,000万元融资额度 1年

西岸中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开元支行 3,000万元 3,000万元融资额度 1年

福清通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500万元 500万元融资额度 6个月

香港信达诺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8,000万元 8,000万元融资额度 5年

信达半导体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 500万元 500万元融资额度 1年

信达国贸

汽车集团

国贸启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开元支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资额度 1年

信达通福 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 4,000万元 4,000万元融资额度 1年

注：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四、反担保情况

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西岸中邦、福清通宝、香港信达诺、信达半导体、国贸启泰及信达通福系公司全资子

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控股子公司广州点钢、信达安及信达矿业通过反担保保证书或其他股东超额担保/同比

例担保的方式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2021年度经审议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050,000万元+美元69,800

万元。 其中，2021年度新签署的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398,383.90万元+美元1,300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89.15%，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651,616.10万元+美元68,500万

元。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421,283.90万元+美元1,3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199.80%。

上述担保为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

保，没有发生涉及逾期债务、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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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一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2月30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2月30日。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2月30日9:15至9:25，9:30至

11:30和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2月3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1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曾挺毅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06人，代表股份268,204,2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7727％。其

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代表股份250,523,3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4915％；网络投

票的股东98人，代表股份17,680,9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812％。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101人，代

表股份23,880,9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3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20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50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8人，代表股份17,680,9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81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二〇二二年度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67,439,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48％；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3,116,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970％；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2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二〇二二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自有资产抵质押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67,439,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48％；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3,116,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970％；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2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二〇二二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非商业银行机构融资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67,439,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48％；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3,116,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970％；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2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厦门大邦通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67,439,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48％；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3,116,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970％；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2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二〇二二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67,439,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48％；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3,116,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970％；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2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二〇二二年度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67,439,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48％；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3,116,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970％；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2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开展黄金租赁业务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67,439,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48％；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3,116,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970％；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2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发行5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67,439,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48％；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3,116,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970％；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2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公司发行15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67,439,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48％；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3,116,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970％；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2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公司发行15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67,439,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48％；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3,116,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970％；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2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二〇二二年度开展商品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67,439,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48％；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3,116,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970％；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2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公司二〇二二年度开展证券投资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67,439,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48％；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3,116,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970％；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2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公司二〇二二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4,067,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9197％；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08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2,776,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508％；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24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对议案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4、关于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67,439,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48％；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3,116,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970％；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2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5、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67,439,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48％；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3,116,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970％；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2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6、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选举李植煌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67,439,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48％；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3,116,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970％；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2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17、关于延长公司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67,439,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48％；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3,116,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970％；反对76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2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邓再强、姚兴辉律师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贵司《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一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